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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一期）项目（下称“本项目”）采用施工总承包+运营

模式实施， 阳江市碧源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发包人”）作为阳江水资源

配置工程（一期）项目的招标人，经阳江市人民政府批准，采用施工总承包+运

营模式实施本项目，已接受_ _ （下称“承包人”）对

项目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合同约定。

1. 本合同包括施工总承包及委托运营维护两项内容，双方特对履行项目下

各项内容有关合同之签署方式与顺序约定如下：

（1） 发包人与承包人先签署本总合同，对双方整体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2） 发包人与承包人（若为联合体中标的，则为联合体中承担施工工作

的单位）同时签署《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一期）施工总承包及运营之施工总承

包合同》（下称“《施工总承包合同》”），发包人将施工总承包工作发包给承包人

（若为联合体中标的，则为联合体中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

（3） 发包人与承包人（若为联合体中标的，则为联合体中承担运营维护

工作的单位，即委托运营合同中的受托人）签署《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一期）

施工总承包及运营之委托运营合同》（下称“《委托运营合同》”）。承包人也可按

《委托运营合同》的约定设立项目公司或授权其有运营能力的下属或关联公司负

责项目的运营维护工作，该情形下则由三方（发包人、受托人、承继人）签署承

继合同，由该实际运营维护单位承继承包人在《委托运营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和义务。

2. 组成本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非各方另有约定，解

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 总合同；

（2） 各专项合同（《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委托运营合同》）及其附件；

（3） 中标通知书；

（4） 投标函及其附录；

（5） 招标文件；

（6） 其他合同文件，包括：投标报价书、技术条款、图纸、已标价的工

程类清单、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它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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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准。

3. 签约合同价：

（1） 工程费用：《施工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 元），其中：安全生产措施费￥ 元、基本预备费

￥ 元不执行下浮率。

（2） 运营维护费：《委托运营合同》运营维护费包括项目设施的运营维护

费及取水口设施维护费两部分（具体以《委托运营合同》为准），其中，项目设

施运营维护初始服务单价为【】元/吨。

4. 施工负责人： ；施工技术负责人： ；运营负责

人： 。

5. 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

（1） 施工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地方及项目所在地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等标准和相关规范合格标准。具体见《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

（2） 项目委托运营维护质量标准：具体见《委托运营合同》约定。

6.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本项目的施工、竣工、运营维护及缺陷修复

等工作（如为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按第 8 条约定承担上述工作）。发包人承诺

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支付工程款、运营维护费等义务。

7. 联合体责任承担：若承包人为联合体的，由联合体中负责施工工作的单

位承担施工总承包工作，由联合体中负责运营维护工作的单位负责本项目运营维

护。本项目在工程质保期内因施工质量不合格等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由联合体

中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负责保修，并且承担因此产生的维修费用。

联合体中承担施工工作的单位申请发包人支付所有款项前，须经联合体中负

责运营维护工作的单位或其授权代表审核同意。发包人收到经联合体中负责运营

维护工作的单位审核同意的付款申请后，方可按本合同及《施工总承包合同》约

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 联合体责任承担（本条在承包人为联合体时适用）：

8.1 若承包人为联合体的，如联合体中的一员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

约，联合体中的其他成员均对该违约责任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8.2 联合体中负责运营维护工作的单位在本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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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理的权利。在承包人联合体内部，运营服务单位对本项目涉及质量、安全文

明施工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并有权针对联合体成员在施工过程中违反质量、安

全文明施工规定行为或安全隐患按照相关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9. 本合同签订后，为保证运营质量，承包人（若为联合体中标的，则为联

合体中承担运营维护工作的单位）有权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本项目设计文件

内容提出优化建议，发包人、设计单位及其它联合体成员予以配合，具体见《施

工总承包合同》约定。

10. 施工总承包合同的计划工期为 36 个月，开工时间从发包人向承包人

提供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且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载明的时间为准，具体

见《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

11. 委托运营服务期限为 37 年，具体见《委托运营合同》相关约定。

12. 本项目建设及运营所需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用地、征拆、规

划、环评、消防等）均由发包人负责办妥，发包人负责确保项目建设及运营手续

合法合规。

13. 本合同自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合同各方各执 【】 份。

14.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

15. 各方同意，如在执行本合同时产生争议或歧义，各方应通过协商努

力解决争议，如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应将该争议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

诉解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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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阳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一期）施工总承包及运营之总合同》

签署页）

发包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承包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